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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南大學新生入學獎勵辦法 (111 年入學適用) 

 中華民國 94 年 1 月 20 日 93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5 月 26 日 93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9 月 14 日 94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18 日 95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4 月 18 日 9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3 月 26 日 96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1 日 96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20 日 97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16 日 98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15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 101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3 日 104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22 日 108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6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優秀高中(職)畢業生(含本校附屬中學，以下簡稱附中，及附屬啟聰學校，以下簡稱附聰)

優先選讀本校大學部一年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申請資格及獎勵方式 

一、以「分發入學」管道就讀者: 

以前五志願登記錄取進入本校各學系最高分數者，且符合該學系所採計每科目成績皆達前

標者，每學期核發獎學金新臺幣伍萬元整。最高分數者如放棄就讀，該名額不予遞補。 

 二、以「申請入學」管道就讀者: 

成績達該學年度該學系所採計科目之級分數總和標準（採計 2 科者需達 27 級分以上；採

計 3 科者需達 40 級分以上；採計 4 科者需達 52 級分以上），每學期核發獎學金新臺幣伍

萬元整。 

三、以「繁星推薦」管道就讀者: 

提供兩名獎勵名額，依該學年度各學系甄 選採計之科目平均級分進行排序，排名位居前

兩名者（如平均級分數前兩名最高分者有多人時，則依委員會審查決議是否增額獎勵），

每學期核發獎學金新臺幣伍萬元整。 

四、本校附中及附聰之畢業學生 

(一)以「分發入學」管道就讀者： 

以前五志願登記錄取進入本校任何學系就讀，且實得成績依該學系所訂加重計分科目

及百分比計算後名列該學系前 15%者，每學期核發獎學金新臺幣伍萬元整。 

(二)以「申請入學」、「繁星推薦」管道就讀者： 

成績達該學年度該學系所採計科目之級分數總和標準（採計 2 科者需達 25 級分以上；

採計 3 科者需達 38 級分以上；採計 4 科者需達 50 級分以上)，每學期核發獎學金新

臺幣伍萬元整。 

五、依教育部「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審查取得保送資格者，經錄取進入本校就讀者，每學期核發獎學金新臺幣伍萬元整。 

六、以「運動成績優良」管道，進入本校體育學系就讀，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提供一名獎

勵名額，每學期核發獎學金新臺幣伍萬元整。獎勵錄取順序，以參賽等級考量：符合教

育部《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甄審資格、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大專運動會、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或高中體育總會、大專體育總會、全國體育



2 

 

總會舉辦之單項比賽獲前三名者（前列賽事以個人競賽優先考量，團體競賽成績須經委

員會審核通過，若有同等級競賽得獎，再依名次、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進行篩選）。 

七、上述各項獎學金不得重複領取，適用對象為教育部核定招生名額及教育部運動甄審方式

入學之學生，每名每學期核發獎學金，至多核發八學期。 

第三條 獎勵限制： 

一、已具公費生資格者，不得申請本獎勵。 

二、入學當學年辦理保留學籍、休學或未註冊者，視同放棄獎勵資格，名額不遞補。 

        三、獲本獎勵者，如有下列情形之一，即喪失受獎資格；且受獎資格一經喪失，概不予回復。 

           (一)前一學期學業成績未達全班前 15%者。 

           (二)前一學期曾受大過（含）以上之懲處者。 

(三)以「運動成績優良」管道獲本獎勵，前一學期未有全國性運動比賽成績前三名或學

業成績不及格者。 

四、領有該項獎學金之學生若當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超過（含）該學期修習

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或學期中離校（如休學、退學、轉學等），應於本校通知繳回期限內，

繳回當學期所領取之獎學金，未繳回者，一律依法追究。 

第四條 辦理程序： 

一、由教務處學籍成績組彙整符合受獎資格之學生名單（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

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及運動績優學生，需於新生報到日 5 天前，向本組提出申請），

提交新生入學獎勵審查委員會辦理複審。每學期獲得獎勵之學生，必須先行完成註冊，

且簽具受獎勵學生保證書、自願書(如附件)，再給予核發獎學金。 

二、每年依據辦法組成新生入學獎勵審查委員會，成員包括教務長及各學系主任，由教務長

擔任召集人。 

    第五條 經費來源：本獎勵所需經費由本校學生公費及獎勵金項下支應。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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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南大學入學新生獎勵辦法受獎勵學生自願書  

 

具自願書學生               就讀本校                    學系一年級， 

自     學年第   學期起每學期（符合獎勵辦法第 3條規定）發給新臺幣  

    萬元整，至多發八學期。願遵守本校「新生入學獎勵辦法」相關規定， 

如有違背願負償還上述已領取之費用。 

謹  具 

 
具自願書學生：                          (簽名蓋章) 

 
 

戶籍住址： □□□ 
 
 

目前住址：□ (同上)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學生本人)郵局局號：□□□□□□□  帳號：□□□□□□□ 
 
 

學生家長或法定監護人：                  (簽名蓋章) 
 
 

目前住址：□ (同上)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備註：依據「國立臺南大學入學新生獎勵辦法」第三條 獎勵限制 規定： 

  第三條  獎勵限制： 

一、已具公費生資格者，不得申請本獎勵。 

二、入學當學年辦理保留學籍、休學或未註冊者，視同放棄獎勵資格，名額不遞補。 

        三、獲本獎勵者，如有下列情形之一，即喪失受獎資格；且受獎資格一經喪失，概不予 

            回復。 

            (一)前一學期學業成績未達全班前 15%者。 

            (二)前一學期曾受大過（含）以上之懲處者。 

            (三)以運動成績優良管道獲本獎勵，前一學期未有全國性運動比賽成績前三名或學 

                業成績不及格者。 

        四、領有該項獎學金之學生若當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超過（含）該學期 

     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或學期中離校（如休學、退學、轉學等），應於本校通知繳 

回期限內，繳回當學期所領取之獎學金，未繳回者，一律依法追究。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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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入學新生獎勵辦法受獎勵學生保證書 
 

具保證書人(家長)                  保證國立臺南大學                    學系一年級，  

學生                   ，當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超過（含）該學期修習學 

分總數二分之一者或學期中如離校（如休學、退學、轉學等），應繳回當學期所領取之獎學金， 

保證人願對該生在離校當學期間所領取費用，負連帶賠償責任。因賠償而發生訴訟時，同意以 

貴校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謹此  保證 

                          

                                 保證人(家長)                        (簽名蓋章) 

 

 

保證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處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